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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會計估計變更的公告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董事會於
2024年8月29日決議對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進行變更，自2024年8月1日起執行（「本次會計
估計變更」）。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情況概述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相關規定，本集團於本年對下屬電站
資產的運營現狀進行詳細評估，參考同行業上市公司執行的折舊政策以及結合本集團管
理的需求，擬對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進行變更，以更公允地反映資產的實際狀況，提高
本公司會計信息質量。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及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
會計估計變更的事項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的內容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主要針對不同業務板塊發電及供熱機組的折舊年限進行調整，同時對
其他類別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進行統一規範。下表載列不同業務板塊機組折舊年限的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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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板塊 變更前 變更後

風電 19 20

光伏 19 25

燃氣 16-20 20

水電 20 25

本次會計估計變更對本公司的影響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的相關規定，本次資產
折舊年限的調整為會計估計變更，採用未來適用法，無需對已披露的財務報告進行追溯
調整，不會對本公司以往各年度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影響。

董事會的結論性意見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會計估計變更符合相關規則的要求，能夠客觀
和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為投資者提供更加可靠、準確的會計信
息，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中小股東合法利益的情況。

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能清潔能源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陳大宇
董事會主席

中國，北京
2024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大宇先生、李明輝先生及張偉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周建裕先生、宋志勇先生及張軼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潔女士、王洪信先
生、秦海岩先生及胡志穎女士。

- 2 -


